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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哪些情形下劳动者能与单位

● 哪 些 情
形下劳动者可

以与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
序，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
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
　　（二）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
　　（三）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的；
　　（四）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
或者劳动条件的；

　　（五）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七）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
劳动者权益的；
　　（八）用人单位以欺
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九）用人单位在
劳动合同中免除自己的
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
权利的；
　　（十）用人单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
　　（十一）用人单位
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
劳动者劳动的；

　　  （十二）用人单位
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

业危及劳动者人
身安全的；

 （ 十
三）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劳动者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
他情形。

　　●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
位依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
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合同到期不续签算解除合同吗？需要支付经济补
偿吗？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
的，劳动合同终止。
　　第四十六条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
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
外，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计算经济补偿时，是按税前还是税后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
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
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应得工资指税前工资。

　　●劳动合同终止后，工资必须一次结
清吗？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规
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
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时一次付清劳动者
工资。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
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
务的协议。那么，哪些
情形下劳动者能与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
动合同要注意什么？今
天，潍坊市人社部门带
您了解相关法律依据。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2024年我市是否延
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具体政策规定
是什么？企业破产了，
其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
何处理？前期单位未给
缴纳养老保险，若是现
在补缴是按照当时标准
还是现在标准进行缴
费？本期“人社政策你
问我答”为您解答。

　　●问题一：潍坊市2024年是否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政策？具体政策规定是什么？
　　答：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我市2024年延续实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
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目标(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
于20%，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
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历年欠费及滞
纳金)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为60%。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政策执
行。稳岗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
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支出。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4部门关
于做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

　　●问题二：破产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的如何处理？
　　答：破产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的，应当按照规定在破
产企业资产变现收入中予以清偿。资产变现清偿后仍有欠
费的，对欠费无力清偿部分，在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

中应划入职工个人账户部分（含利息）补足后，可由破产
企业清算组持法院宣告破产裁定书、企业资产负债情况表
等材料，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核销欠缴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经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意，市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报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后可以核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按规定做好记录，
计算参保人员相应的缴费年限。
　　政策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
财政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通知》

　　●问题三：前期单位未缴纳养老保险，若现在补缴是
按照当时标准还是现在标准进行缴费？
　　答：用人单位与职工存续劳动（人事）关系期间应保
未保或应缴未缴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基数依据本人历年工
资收入等因素核定；无法确定本人历年工资收入的，以参
保所在市（含养老保险省直管企业）执行的历年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的60%核定；缴费比例按参保地历年养老保险缴
费比例执行。
　　政策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
财政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通知》

解除劳动合同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